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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政办〔2025〕21号

松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松溪县“十五五”县级重点专项规划

目录清单的通知

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松溪县“十五五”县级重点专项规划目录清单》已经县政

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。为做好“十五五”重点专项规划编

制工作，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要加紧规划编制工作。县直有关部门是县级专项规划编制

的责任主体，按照与县发展规划同步部署、同步研究、同步编制

的要求，原则上要在2025年12月底前全部出台。规划起草过程中，

要坚持开门编制规划，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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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提高规划编制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，必要时采取公布规划草

案、举行听证会等形式公开征求意见。

二要做好规划衔接工作。规划初稿完成后，规划编制牵头单

位应与县发展规划编制部门加强对接，做好专项规划与县发展规

划的统筹衔接；涉及其他领域的，还应做好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对

接，相关部门应积极予以配合。县级专项规划涉及项目用地的，

需强化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精准衔接，使规划涉及的空间布局内容

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。

三要按程序做好审批发布。规划送审前，规划编制牵头部门

需组织论证，充分征求相关县直部门意见，按程序报请县政府审

定，并以县政府或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，或参照省有关规划的

发布主体印发。

四要加强规划经费保障。“十五五”县级重点专项规划编制

经费，按照《松溪县“十五五”县级重点专项规划目录清单》执

行，县财政部门要统筹安排资金予以保障，确保各项规划顺利落

地。

附件：松溪县“十五五”县级重点专项规划目录清单

松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8月 25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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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松溪县“十五五”县级重点专项规划目录清单
序号 专项规划名称 牵头单位 会同单位 编制依据

编制预算

（万元）

1
《松溪县“十

五五”残疾人

事业发展规划》

松溪县

残联

县残工委有关成

员单位

市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已列入南平

市“十五五”重点专项规划目录，

县级需同步落实编制。

0
（自行编制）

2
《松溪县“十

五五”水安全

保障规划》

松溪县

水利局

1.根据《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开展“十

五五”水安全保障规划编制工作的

通知》文件精神；

2.市水安全保障规划已列入南平市

“十五五”重点专项规划目录。

12.96

3
《松溪县“十

五五”水土保

持规划》

松溪县

水利局

1.根据《福建省水土保持条例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文件精神；

2.市水土保持规划已列入南平市“十

五五”重点专项规划目录。

25

4

《松溪县“十

五五”卫生健

康和康养产业

发展专项规划》

松溪县卫

生健康局

县委编办、县发改

科技局、财政局、

教育局、自然资源

局、交通运输局、

文体旅游局、农业

农村局、林业局、

市场监管局、民政

人社局、医保局，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

民政府（办事处）

1.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卫生健康及中医
药法律法规与政策方针，参与起草
全县卫生健康和中医药发展规划并
组织实施；统筹配置全县卫生健康
资源，落实区域卫生健康规划；制
定并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
等化、普惠化、便捷化政策，推动
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覆盖；
2.根据《“十四五”国民健康规划》，
强调优化健康服务资源配置，推动
健康老龄化，支持康养与医疗、旅
游、体育等产业融合。

22.5

5
《松溪县“十五

五”应急体系建

设专项规划》

松溪县应

急管理局

县减灾委有关成

员单位

市应急体系建设专项规划已列入南

平市“十五五”重点专项规划目

录。

7.5

6

《松溪县“十

五五”应急避

难场所专项规

划》

松溪县应

急管理局

县自然资源局、人

防办、财政局等县

直有关单位

根据《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福建省自
然资源厅关于编制应急避难场所专
项规划的通知》（闽应急〔2024〕
58 号）文件要求，县市也需完成该
项规划的编制。

25

7

《松溪县“十

五五 ”教育事

业发展专项规

划》

松溪县

教育局

县委编办、县发改

科技局、财政局、

民政人社局等县

直有关单位

1.根据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
（2024-2035）》精神，以及我县教
育事业发展需要。
2.市教育发展专项规划已列入南平
市“十五五”重点专项规划目录。

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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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专项规划名称 牵头单位 会同单位 编制依据
编制预算

（万元）

8
《松溪县“十

五五 ”生态环

境保护规划》

南平市松

溪生态环

境局

1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
法》第十三条第三款“县级以上地
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
有关部门，根据国家环境保护规划
的要求，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
护规划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
布实施”。
2.市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已列入南平
市“十五五”重点专项规划目录。

35

9
《松溪县“十五

五”矿产资源规

划》

松溪县自

然资源局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第
九条：设区的市级、县级人民政府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
据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状况和实
际需要，编制本行政区域矿产资源
规划，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，报
上一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批准后实施。
2.《福建省矿产资源条例》第四条：
矿产资源的勘查、开发应依法纳入
同级人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展计划，统一规划、有效保护、合
理开采、综合利用,政府鼓励矿产资
源勘查、开发的科学技术研究，推
广先进技术，提高矿产资源勘查、
开发的科学技术水平。
3.根据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
于开展“十五五”矿产资源规划编
制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。

30

10

《松溪县新型轻纺

循环经济产业发展

规划（2025-2035
年）》

松溪县经

济开发区

管委会

县工业信息化和

商务局

根据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

加快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实

施意见》文件精神，松溪县新型轻

纺循环经济产业发展需要。

18.5

11
《松溪县“十五

五”城市更新专

项规划》

松溪县住

房和城乡

建设局

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

见》文件精神。

50

合计 251.46

松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8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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